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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会  安全理事会 

第六十八届会议  第六十九年 

议程项目 53 

整个维持和平行动问题所有方面的全盘审查 
 
 
 

  2014 年 6月 1日俄罗斯联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此转递 2014 年 6 月 11 日由俄罗斯联邦作为安全理事会主席主持的、题为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新趋势”的安全理事会公开辩论的概念说明(见附件)。 

 请将本函及所附的概念说明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53 下的文件和安全理事会文

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维塔利·丘尔金(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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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 6月 1日俄罗斯联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原件：俄文]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新趋势 

(概念说明) 

 2014 年 6 月 11 日，俄罗斯联邦作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主席，将主持题为“联

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新趋势”的公开辩论。活动将有安全理事会成员、广大会员国

(包括部队派遣国和警察派遣国)以及联合国秘书处人员出席，预期会就联合国活动

最紧迫和相关的领域之一进行热烈的交流和讨论。联合国秘书长将到会讲话。 

 联合国维持和平手段的演变，主要归因于本组织须应对的冲突性质不断变

化。今天不同于“传统的”维持和平时代；现在需要部署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和

延长其任期的绝大多数危机，都是不具国际性质的武装冲突[常常也称为内部和国

内冲突(常常是在政府军与非国家武装团体之间对抗的范畴内)]。冲突起因纷繁复

杂，但通常有一个共同点——民族和解乃是解决此类冲突的不二法门。恐怖团体

和跨国武装团体的存在属于例外情况，它们趁国家权力出现真空之际进入，但在

其作业的国家内可能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任何怨仇或利益。 

 虽然部署维持和平行动常常是要解决这些国家内的冲突的，但有一个新情

况，就是：它们常常别无选择，不得不在几乎或根本没有和平可维持的情况下作

业；“蓝盔”人员可能会面临不同寻常的威胁和较高的安全风险。通常而言，人

们有一种普遍的看法，即：在此种情形下，扩大国际接触，至少可以推动进程趋

于稳定。同时，也需要进一步考虑到：部队派遣国在多大程度上愿意面对此种更

严重风险？另外，联合国“蓝盔”人员常常同已在实地开展行动的外国特遣队(由

国家以及由区域组织派遣)以及区域和国际使者和专门特派团并肩作业。这带来了

额外的挑战，也为密切伙伴关系创造了机会。 

 1.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一大里程碑在于：2013 年 3 月安全理事会通过第

2098 号决议，延长联合国刚果民主共和国稳定团的任期，并在其结构内设立了干

预旅，授权它先发制人，采取有针对性的攻击行动。不久之后，联合国安全理事

会通过第 2100 号决议，设立了马里维持和平行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考虑到该

国的具体威胁，授权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团(马里稳定团)采取一切必要措

施，履行其任务规定，包括阻遏威胁，并采取积极步骤，防止武装人员返回重要

人口中心。人们还应当铭记早先和十分常见的任务规定，其中预见到使用“所有

必要的手段/行动”。有些情形下，维和人员使用了更大规模的力量——联合国科

特迪瓦行动(联科行动)按照安理会第 1933 号决议规定的任务所采取的行动就是

一例。 

 联合国维和领域这些新的发展似乎可能不完全符合维持和平基本原则，在有

些情形下，甚至可能看上去同此类原则背道而驰。所以，这一问题才应当体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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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国商定的联合国维和文件中。迄今为止，我们所碰到的都是采用零碎分散的

办法处理日益增长的趋势。 

 联合国以秘书处和会员国(特别是部队派遣国)为代表，势必将面临以下的任

务：就涉及“有力”行动的一大系列问题拟定明确和包括所有方面的立场，以及

评估其效力和对联合国形象的影响。这特别涉及到明确提出依据以及深刻领会各

特派团的目标和行动(如：“站在哪一边？”，“如何确保作出有力的努力来推进民

族和解？”，等等)。在国家内冲突的一方为政府的情况下(当今一些特派团即属于

这种情形)，东道国同意原则与公正原则之间的矛盾，处理起来就很棘手。界定明

确和及时制定的稳定战略和军事概念、使用武力的规模、有效的领导和指挥、形

成必要的力量和手段(包括培训“蓝盔”人员及其后勤工作)——所有这一切都至

关重要。必须要理解在实地同维和行动并肩工作的联合国人员(包括人道主义工作

人员)势必要面临的新挑战。 

 在新的情况下，维和人员的安全问题更为紧迫，尤其是非政府武装团体对他

们构成威胁。由于部队直接参加敌对行动而可能导致更多人员死亡(尽管迄今为

止，统计数字显示，人员死亡主要发生在自卫行动中)，引起人们严重关切。会员

国和联合国秘书处必须要开展认真对话，澄清以下方面的问题：维和人员失去国

际人道主义法赋予的特别保护地位，及其它们对此种地位受侵犯所须承担的法律

责任。 

 除此之外，维和人员必须能够拥有他们安全作业所需的适当设备、周边环境

安全、车辆等等，这可能会产生须由适当政府间机构审议的资源问题。 

 2. 在某种程度上，“目光远大的”新任务规定的问题包括从业务和技术层

面加强联合国维和行动，包括通过使用高技术设备这样做。尤其是大家逐步认识

到，技术改进(包括非武装无人驾驶飞行器、最新的医疗和工程设备)可以促进人

们更好地执行任务规定、增强人员的安全保卫以及适应实地形势。维和部最近向

安全理事会介绍情况时，突出强调了此种积极因素。 

 然而，虽然大家对实现维和行动“现代化”的想法总体上持积极态度，但联

合国内部对一些具体的新技术(特别是非武装无人驾驶飞行器)的辩论，揭示了政

治、法律和财务领域的若干问题。人们对控制所搜集信息和确保该信息保密存在

疑问。在刚果民主共和国部署非武装无人驾驶飞行器也暴露出了时间安排、业务

和成本效益方面的问题，以及相关人力资源事项。安全理事会至秘书长的信

(S/2013/44)指出，在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稳定特派团中试用“外部图像/

电子设备和相关分析能力，特别是诸如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提供的监测能力，符

合秘书处按照具体情况利用现有资产提高对局势认识的意图，并且不妨碍联合国

相关机构目前对于使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在法律、财政和技术方面所产生影响

的审议。” 

http://undocs.org/ch/A/RES/1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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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联合国相关政府间机构内的此种讨论是不完整的，现在到了制定平衡

的联合国做法(包括以管理文件形式这样做)的时候了。 

 毫无疑问，联合国维和行动必须拥有必要的资源，包括人力和技术资源，以

执行其任务规定。最近大力发展的模式之一就是：在出现缺口时(如由于情况恶

化)，特派团之间互补有无，暂时调动人员和设备。有些情形下，这一机制证明了

其效率。然而，特派团之间的合作不应当影响各自任务规定的执行、“蓝盔”人

员的安全和执行预算纪律。问题在于：派遣国是否愿意提供其人力物力，以便在

更复杂的情况(或直接就是不同的情况)下执行任务？ 

 3. 当代多层面特派团的任务规定变得日益复杂，除了恢复东道国安全的任

务外，还包括丰富的建设和平活动——从广义而言，建设和平的内涵可包括全面

恢复国家政权。最近的经验提出了一个问题，即：联合国有没有能力同时执行这

一整套任务？这是从政治和资源两方面来讲，尤其是有些冲突是周期性的，安全

形势偶尔会迅速恶化。这就是为什么在有些情形下，必须确定任务规定的轻重缓

急——通过对任务的执行进行排序——以便不使特派团因工作超负荷而影响其

维持安全、促进政治进程和民族和解的能力。 

 当然，上述各点并不是联合国维和工作新趋势的完整清单，但也许很具有相

关性，会影响此种新趋势的质的转变。在这些问题上政府间政治和法律框架的零

碎分散性，决定了会员国必须继续积极讨论制订适当理论，在可预见的将来，以

分析经验教训为基础，拟定和通过规范文件。 

 无疑，在会员国作出此种决定方面，以及在就一般维和问题向秘书处提供指

导方面，大会维持和平行动特别委员会发挥中心作用。后勤、预算和人事问题应

由大会第五委员会讨论。必须在这些机构进行富有成果的讨论，以便安全理事会

在联系部队派遣国观点及实地局势、确定维和特派团个别任务规定时，作出明达

的决定。 

 在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内进行包容性的互动，会向秘书处提供必要的指导，以

加强联合国维和工作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国维和的主要优势在于其普遍性和独

特的合法性。 

 我们将以即将举行的公开辩论的结果为基础，决定：编制一份可能的成果文

件合不合适？  

 


